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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深消安委办〔2020〕1 号

市消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期间
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、特别合作区），市消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我市部署开展 2019 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以来，各级各

部门严格按照要求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，确保了岁末

年初特别是春节期间的消防安全。1 月 14 日，我省其它城市发

生一起石化设备公司石脑油催化重整装置爆炸事故；1 月 31 日，

我市发生一起输油管道破裂泄漏事故，上述两起事故虽未造成人

员伤亡，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为进一步做好当前火灾防控工作，

为全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营造稳定的消防安全环

境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清当前防疫期间的火灾形势。各区、各部门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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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紧紧围绕中央和省、市的部署要求，在全民

打好疫情攻坚战的同时，紧抓特殊时段的火灾防控工作，确保社

会面消防安全形势整体稳定。近期，广大市民外出活动减少，长

时间在家封闭防疫，家庭用火用电负荷增加；定点医疗机构、集

中隔离点相比平时人员更加集中；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加班加

点生产，仓储物流企业物资流动频繁，这些因素均产生较大的火

灾风险。同时，节后务工人员陆续返深，机场、车站、高速服务

区等客运场所人员不断增多，各类工厂企业逐步复工复产，存在

抢工期赶进度的可能性，将对社会面火灾防控带来巨大的压力。

对此，各区、各部门要针对本区域、本行业加强火灾形势研判，

压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采取有效的排查防控措施，消除各

类火灾隐患，为全民防疫工作保驾护航。

二、加强对相关场所和部位的消防安全指导。各行业主管部

门要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

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通过电话、视频和下发工作提示清单等

方式，督促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防范工作。卫健部门要督促

指导医疗卫生机构、集中隔离点加强消防巡查和值班值守，重点

加强对门诊、住院楼和供电、供氧设备房的检查，确保消防设施

完好和消防疏散通道畅通。市场监管、工信、商务等部门要加

强对口罩、防护服、酒精、消毒液等医疗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和仓

储物流企业的管理力度，督促落实火灾防控措施，做好防火分区

隔离，张贴消防安全提示，确保安全有序生产。应急管理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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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、工矿商贸行业、烟花爆竹经营企业严格执

行安全生产规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加强对本行业、本领域的督导

巡查力度，督促企业落实好消防安全主体责任。交通运输、公安

交警等部门要督促指导机场、高铁站、车站、高速服务区等客运

场所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，加强易燃易爆物品的排查检查，确

保返程期间的消防安全。住建部门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对住

宅小区的用火、用电安全提示，发动业主开展一次“清楼道、清

阳台、清屋面”工作，并结合我市正在开展的整治消防车通道专

项工作，有序施划禁停标识并张贴安全公告。教育部门要结合学

校的寒假安全教育，结合学校或家长微信群穿插开展家庭防火宣传

提示，把消防安全科普常识送到每一个学生的家庭。文体部门要

加强对旅游景区、文化娱乐场所、酒店、体育场馆、大型游乐设

施的消防安全排查，制定疏散逃生预案，确保消防通道畅通。消

防救援部门要加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跟踪指导，积极为疫情防

控单位和企业提供消防安全指导服务，同时要针对重要场所制定

消防演练预案，加强对灾害事故的第一时间出动和处置。各街道、

社区网格在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，要注重做好消防安全防范工

作，严防“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”和“三小场所违规住人”

等现象。

三、创新消防安全监管及远程指导方式。各区、各有关部门

要结合疫情防控实际，尽量采取信息化监管、线上教育等方式开

展消防监督指导及宣传教育工作，主要开展非接触式消防检查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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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充分运用电话、微信和视频远程指导等“互联网+”监管手

段，切实提升消防监管工作效能。对消防救援机构列管的消防安

全重点单位，要通过微信、手机开展远程指导，督促单位落实每

日防火巡查和值班值守相关要求，不定期通过微信视频抽查，相

关单位要积极配合消防救援机构的远程指导。

四、加大消防安全媒体宣传力度。疫情解除前，各区、各部

门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和新媒体渠道，加大提示性、警示性、

常识性宣传。既要发布火灾防范要点、逃生避险知识，也要播放

火灾警示案例，提升消防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要通过电视公

益广告、走马字幕、电台播报以及传统媒体的手机客户端等滚动

播出安全提醒，通过移动运营商手机短信、社区手机短信等点对

点发送消防安全提醒短信，通过各单位自行运营的微信、微博、

抖音、今日头条等平台每天滚动发布消防安全提醒。同时，要借

助各种线上、线下宣传平台，加强对住宅小区、城中村等居住场

所的消防安全提醒宣传。

落实过程中，有关情况请径与市消安委办联系。联系人：吴

奇峰，电话：0755-83254835。

深圳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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